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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田中精机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重大诉讼的公告

重要内容提示：

 案件所处的诉讼阶段：起诉阶段，未收到法院正式立案文件

 上市公司所处的当事人地位：被告

 涉案的金额： 108,322,221.90 元

 对上市公司损益产生的影响：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尚未收到法院正式立案

文件，不排除本次诉讼事项可能对本公司的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造成一定影响。

公司将根据诉讼案件进展情况依法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浙江田中精机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6 年 2 月 5 日收到

原控股子公司深圳市佑富智能装备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佑富智能”）破产清算

管理人提供的《民事起诉状》，佑富智能的八名债权人联合向公司提起诉讼，现

将具体情况公告如下：

一、本次诉讼案件的基本情况

公司于2026年2月5日收到佑富智能破产清算管理人提供的《民事起诉状》，

佑富智能债权人湖北威能智能装备有限公司、深圳市奥德鑫科技有限公司、荆门

市匠松贸易有限公司、宜昌莱辰科技有限公司、深圳市璞成电气技术有限公司、

深圳市时立科技有限公司、广东聚兴科技有限公司、深圳市欣昊欣科技有限公司

联合向公司提起诉讼，《民事起诉状》具体内容如下：

原告 1：湖北威能智能装备有限公司

原告 2：深圳市奥德鑫科技有限公司

原告 3：荆门市匠松贸易有限公司

原告 4：宜昌莱辰科技有限公司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

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原告 5：深圳市璞成电气技术有限公司

原告 6：深圳市时立科技有限公司

原告 7：广东聚兴科技有限公司

原告 8：深圳市欣昊欣科技有限公司

被告：浙江田中精机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人：深圳市佑富智能装备有限公司

案由：破产债权确认纠纷

诉讼请求：

1、确认被告对第三人享有的 108322221.90 元普通债权不成立，若该债权成

立，该债权性质应为清偿顺序劣后于普通债权的劣后债权；

2、本案的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

事实与理由：

原告均系第三人深圳市佑富智能装备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佑富公司”）债

权人，被告系佑富公司大股东，持有佑富公司 70%股权。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于

2025 年 7 月 17 日作出（2025）粤 03 破申 1000 号《民事裁定书》，裁定受理被

告申请第三人深圳市佑富智能装备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佑富公司”）破产清算

一案，并于 2025 年 8 月 21 日作出（2025）粤 03 破 608 号《决定书》，指定广

东融关律师事务所担任管理人。佑富公司破产案第一次债权人会议于 2025 年 10

月 31 日在深圳中院第四法庭以现场方式召开。管理人于第一次债权人会议时向

佑富公司及各债权人送达了《债权申报及初步审查报告》《债权表》《债权核查

意见书》等资料，其中被告向第三人管理人申报了 108322221.90 元普通债权。

原告在第一次债权人会议召开时现场对被告向第三人管理人申报了

108322221.90 元普通债权提出“应不予认定为或认定后且应劣后普通债权受偿”

的异议意见，也以书面形式向第三人管理人提出了异议并提交了相关证据，原告

提出异议的主要理由如下：

一、被告为佑富公司的控股股东，其对佑富公司高达数亿元的“借款”实际

为被告对佑富公司的资本金投入，不属于普通借款，不应计利息，且不能列为普

通债权，应劣后于普通债权受偿。

2022 年，被告拟投资进入锂电生产行业，经人介绍，开始与黄珍等在涂布



机行业具有丰富经验的核心创业团队商谈合作设立子公司佑富公司以开展涂布

机的研发与生产业务，双方商定，按照由被告主要出资、创业团队主要出人出资

源的方式开展合作，双方共同出资设立佑富公司，其中被告占 70%股权，创业团

队共同设立的深圳市联合创想管理中心（有限合伙）（以下简称“联合创想企业”）

占 30%股权。为减轻前期出资压力，作为控股股东，被告决定佑富公司在成立初

期设定的初始注册资本金为人民币 5000 万元，双方约定后续再根据公司资金需

求，增加注册资本金投入。

因为佑富公司生产的涂布机属于重型机器，厂房租金成本、产品研发生产和

安装成本都很高，仅一套完整设备销售金额都将近 5000 万元。佑富公司开始经

营后，订单就比较多，5000 万元根本满足不了公司的正常生产需求，被告和联

合创想企业作为公司股东，本应当通过“增资”方式增加注册资本金投入，满足

公司正常的经营资金需求，但是，被告作为控股股东，利用控股地位，通过“借

款”方式增加对佑富公司投入，同时约定了借款利息，目的是减少被告的投资风

险，该行为严重损害了公司其他债权人利益。申请人认为，上述注册资本金之外

的新增投入（包括被告申报的以“借款名义”投入的债权金额），实质上是被告

作为股东增加的注册资本金投入，该等款项从本质上不属于佑富公司的普通经营

性债权，被告本质上也不是佑富公司债权人。

这一点从其他与佑富公司同行业的公司注册资本金也可以体现：深圳市浩能

科技有限公司，注册资本金为 40000 万元；深圳市赢合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注册

资本金为 64919.2963 万元；广东利元亨智能装备股份有限公司，注册资本金为

16872.851 万元；江苏嘉拓新能源智能装备股份有限公司，注册资本金为 35350

万元；无锡先导智能装备股份有限公司，注册资本金为 156616.3034 万元；江苏

科瑞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注册资本金为 10000 万元。

综上，佑富公司在资金明显不足以维持其正常经营的情况下，被告作为股东

不是充实公司自有资本，而是向公司提供借款，从而使内部风险外部化，且基于

股东对公司借款一般不对外公开，外部债权人无从知晓，对公司外部债权人显然

不利。如将被告所谓的“借款”债权确认为普通债权从而与其他普通债权人一并

清偿，显然违反了公平、诚信原则，损害了其他债权人的合法权益。

二、被告向管理人申请的债权，绝大部分金额未经人民法院判决确认，仅有



一笔债权（金额约 198 万元）经人民法院确认，且该次诉讼涉嫌虚假诉讼。

经查询中国执行信息公开网查询，被告目前经人民法院确认的“债权”有且

仅有一笔，为浙江省嘉善县人民法院（2025）浙 0421 民初 2791 号民事判决书以

及浙江省嘉善县人民法院（2025）浙 0421 执 1472 号执行裁定书确认的借款

1986079.00 元，该案的案由为“民间借贷纠纷”，被告提起该诉讼的目的就是

通过法院判决确认其“债权”，再通过执行程序后由法院出具终本裁定，人为制

造佑富公司不能清偿到期债务的假象，该诉讼涉嫌虚假诉讼，具体理由如下：

1.被告持有佑富公司 70%股权，对佑富公司绝对控股；佑富公司目前的法定

代表人张后勤是被告委派人员；佑富公司的董事会成员张后勤、赖小鸿、张玉龙

均为被告委派；佑富公司公章、财务章等在深圳中院裁定受理破产清算之前均由

被告保管。因此，在深圳中院裁定受理佑富破产清算之前，被告控制着佑富公司，

即便被告对佑富公司有真实的借款，也不会产生借款纠纷，被告针对佑富公司提

起借款纠纷的诉讼和执行，属于虚假诉讼，这一点从（2025）浙 0421 执 1472

号执行案件的时间进度可以看出：（2025）浙 0421 执 1472 号执行案件于 2025

年 4 月 24 日申请立案，5 天后即 2025 年 4 月 29 日浙江省嘉善县人民法院对佑

富公司、张后勤出具限制高消费令，2025 年 5 月 14 日终结（2025）浙 0421 执

1472 号执行案件，也就是说该案件自立案到终本仅有 10 天时间，这完全不符合

目前司法解决纠纷时长的常态。

2.被告提起诉讼后，佑富公司没有对该笔款项的性质属于资本金的投入进行

充分抗辩，导致浙江省嘉善县人民法院判决该笔款项属于“借款”，损害了佑富

公司其他债权人的利益。

2026 年 1 月 19 日，原告收到第三人管理人送达的《关于债权核查异议的回

复》，其中关于原告提出的被告对第三人享有 108322221.90 元借款债权异议事

项，第三人管理人回复“管理人经复核被告债权申报资料中的借款合同、借款流

水等证据，并结合佑富公司财务账册记载及审计结果，确认被告向佑富公司提供

借款的真实性、合法性及关联性。并且，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关于破产案件债权

审查指引中，并未有关于债务人股东借款应认定为“劣后债权”之规定。因此，

对于股东向债务人提供的合法借款，应当认定为普通债权。”原告认为，被告作

为第三人的控股股东，利用控股股东地位，有意图且完全有能力通过“借款”方



式取代应当履行其注册资本金充足的义务，损害原告等公司普通债权人的利益。

在该等情形下，如果被告申报的债权未经人民法院司法判决确认的情况下，第三

人没有对于与被告之间是否存在借款合意以及案涉款项性质是否属于借款予以

抗辩，管理人对被告对申报的债权不应仅限于表面的借款证据进行认定，应当进

行实质性深度审查。

为维护原告在内的第三人债权人合法权益，原告因不服第三人管理人的核查

结果现依法提起诉讼，请人民法院依法查明事实，支持原告的诉讼请求。

二、本次诉讼案件的判决情况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案件处于起诉阶段，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尚未正式立案。

三、其他尚未披露的诉讼、仲裁事项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及合并报表范围内子公司不存在其他应披露而未披

露的重大诉讼、仲裁事项；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尚未披露的小额诉讼、仲裁金额合

计约为 461.70 万元，占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0.88%。

四、本次诉讼案件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等的影响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及合并报表范围内子公司生产经营一切正常。公司

尚未收到正式立案文件，后续法院是否受理存在不确定性，暂时无法评估对公司

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的影响。

五、备查文件

《民事起诉状》。

特此公告。

浙江田中精机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6 年 2 月 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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